桂 林 理 工 大 学 文 件

桂理工科〔2017〕3号

关于转发自治区财政厅、科技厅《关于自治区本级财政科研项目使用公务卡结算

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各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本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规范科研活动支付业务，减少现金结算，提高支付透明度，保障资金安全，根据《财政部 科技部关于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使用公务卡结算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库〔2017〕245号），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自治区本级财政科技计划和科技项目管理改革实施通知》（桂政发〔2015〕57号）及自治区财政厅、科技厅《关于自治区本级财政科研项目使用公务卡结算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财库〔2017〕43号），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现就我校教职工承担自治

区本级财政科研项目使用公务卡结算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我校教职工承担自治区本级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纳入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管理的科研项目，所发生的属于公务卡强制结算范围的支出要按规定实行公务卡结算。

公务卡强制结算范围包括：差旅费、设备维修（护）费、设备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邮电费、专用材料费、其它交通费用、小额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
二、上述支出中，因不具备刷卡条件而无法采用公务卡结算，但科研工作实际需要发生的支出，如市内交通费、支付农民的劳务费和原材料费、野外科考工作中发生的支出等，报经科技处和财务处批准可以暂不使用公务卡结算。

三、承担自治区本级财政科研项目的我校教职工务必按照公务卡管理有关制度，自觉及时办理公务卡，严格落实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公务卡结算要求。对于参与科研项目1年以上，并负责科研经费支出报销业务的项目聘用人员，由聘用人员与项目负责人共同申请，经科技处和财务处批准后可办理公务卡。

四、科研项目财务验收检查时，科研项目使用公务卡结算情况作为验收内容之一。公务卡使用情况纳入科研信用管理范围，凡未按规定使用公务卡的，将与项目负责人和参加者的科研信用记录挂钩。

五、其它未尽事宜请详阅附件《关于自治区本级财政科研项目使用公务卡结算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财库〔2017〕43号）
请各单位、各部门认真组织学习，严格执行上述规定。

附件：关于自治区本级财政科研项目使用公务卡结算有关事

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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